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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三防指挥部，市三防成员单位： 

    近日，胡春华书记、马兴瑞省长和邓海光副省长再次作出重

要批示指示，要求各地、各部门提前部署防御工作，落实主体责

任，尤其是镇村工作责任，加密预报，及时预警，落实措施，全

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市委书记鲁毅要求，要认真贯彻

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，全市上下同欲，做好预

案，市、区、镇（街）、村负责同志切实担起责任，确保近一个

月的龙舟水汛期安全度汛。市长朱伟同志指示，要求抓好落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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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署好我市防御工作。5 月 21 日至 6 月 20 日是我市“龙舟水”

降水集中期，根据气象部门预计，今年我市“龙舟水”偏多 1至

2 成，“龙舟水”期间降水频繁，气象灾害风险高。为认真贯彻

落实省、市领导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，切实做好“龙舟水”防御

工作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强化思想认识，落实防汛责任制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

强防汛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全面做好“龙舟水”防范工作。强降雨

期间，各级分管三防工作的领导原则上不得离开本辖区，特别是

镇（街）、村（居）两级三防责任人要及时上岗到位，严格落实

区领导联系镇、镇领导联系村、村干部联系户的制度，重点落实

易涝地区、地质灾害隐患点、铁皮房屋、危旧厂房等受威胁区域

的人员安全转移工作，确保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、转移到位。 

    二、强化排涝措施，确保减少灾害损失。各级各部门要做好

城镇预排工作，重点加强地下管网、易涝地区、道路桥梁隧道及

地下空间的防涝排渍工作。按照市三防指挥部下发《关于提前部

署城镇内涝应对准备工作的通知》（佛市三防„2017‟11 号）

要求，各区、镇（街）要组建道路积水联合处置队伍，逐点值守

联合处置，特别是前段时间受强降雨影响渍水严重的区域，务必

加强巡查，发现市区道路出现严重积水情况，迅速设置警示标志

并尽快修复。各级要加强沿河外滩地、江心洲以及低洼易涝区域

巡查，提前通知受影响区域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，必要时设置警

示标志提醒市民及时避险，最大限度减少城镇内涝损失。 

三、强化水利工程巡查，确保工程安全运行。各级水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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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加强对山塘、水库、堤围等防洪工程的巡查防护，特别要加

强病险水库以及在建水利工程的监督管理，及时落实度汛措施，

确保度汛安全。要加强对山塘水库的科学调度，提前预排腾空库

容，防止超汛限水位运行。 

四、加强隐患排查和处置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山洪和地

质灾害易发区、危房、削坡建房、铁皮房等薄弱环节的安全管理，

提前排查消除安全隐患，落实针对性防范措施，发现险情，及时

报告，并提早做好人员安全转移工作，确保工程和人员安全。 

    五、强化监测预警，落实应急值守。气象、水文、国土部门

要切实加强水雨情和地质灾害的监测，及时发布相关预警信息。

基层部门要切实将各类灾害预警信息传递到村到户，确保不漏一

人、不漏死角。各级三防部门要继续加强 24 小时值班，确保三

防信息及时传递。市、区各有关部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，及

时向社会发布暴雨预警信息，提高市民防灾避险意识。 

 

附件：关于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重要批示指示精神 

      切实做好近期强降雨及其次生灾害防御的通知（粤防 

      „2017‟38 号） 

 

 

佛山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 

2017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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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赵海副市长，高荣堂副秘书长。 

  佛山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2017年5月24日印发    

 


